关于填报2013—2014学年第一学期

“大学生素质拓展”工程“学术讲座活动”计划

通  知

各院、系、部门：

新学期学校将接受教育部普通本科教学合格评估，学校的学习氛围与校园文化活动是这次评估的重要观测点之一。为此，学校大学生素质拓展领导小组强调，一定要继续全面实施好“大学生素质拓展”工程，将“学术讲座活动”项目即“百家讲坛”做得更加有声有色，请各院、系、部门科研负责人认真结合学校及本单位学科专业建设发展需要，在上学年“百家讲坛”的基础上，尽可能为全校学生创造更多的素质拓展机会，提出新学期拟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计划，上报科研处。该计划的具体要求见附表。申报截止时间为2013年08月30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大学生素质拓展领导小组 
科研处（代章）
2013年06月25日
附表       上海建桥学院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
“大学生素质拓展学术讲座活动”计划表
院（系）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讲 座 名 称
	主讲人
	主讲日期
	参加对象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1)学术报告主讲人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副高或以上职称（或博士学位）的同行专家、学者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，其来源可以是校内的也可以校外的。
2)凡属各二级学院自行组织的学术活动，应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填写，每个单位新学期填报“学术讲座活动”个数不少于4项，其中校级学术讲座不少于2项，时间安排相对合理；
3）思政部、基础部和护理系等单位，应以部、系为单位组织填写，每个单位新学期填报“学术讲座活动”个数不少于2项，其中校级学术讲座不少于1项，时间安排相对合理；

4）凡符合学术主讲人条件的校各行政部门负责人，也应积极参与大学生素质拓展学术讲座活动，发挥自身优势，亲身参与和邀请相关专家来校开展讲座。
5）学术报告的具体时间，可只填到“月份”，实际报告时间将由科研处与院、系、部门协商，再作统一调整。

6）凡属院系安排的学术报告，应由院系负责安排，参加对象主要是本院系的学生；校级学术讲座则由科研处负责安排，考虑到能让全校不同年级、不同专业学生参加，要求学术报告的内容尽可能具有一定的覆盖面及适合度。

7）“学术讲座活动”计划一经制定，原则上不得变动，特殊情况除外。
